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管理规定》
（海关总署第248号令）修订说明

1、 修订背景
现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管理规定》（以下简称“注册管理规定”）自2022年1月1日施行以来，通过强化对境外食品企业生产环节源头监管，为保障我国食品安全和维护贸易稳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随着我国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，进口食品贸易额及境外生产企业注册申请快速增加，海关需要保障进口食品安全，同时服务对外贸易发展，注册管理规定需根据执行过程中反映出的问题，不断优化完善：一是需全面压实境外食品安全主管部门和食品企业的责任，充分利用体系认可、目录管理等国际通行做法，更好匹配现有海关食品监管资源，更好适应“守国门、促发展”要求；二是需充分开展风险分析，科学评估、分类施策，更加突出“诚信守法便利、失信违法惩戒”的导向性；三是需优化完善具体监管条款，增强执行过程中的适配性和灵活性。
2、 主要的修订内容
基于国际共治、风险管理、全程控制、严谨务实的原则，对注册管理规定重点条款进行修订，主要考虑如下：
（一）固化已有改革成果。注册管理规定实施3年来，已有170余个国家（地区）的9万家境外食品生产企业获得注册，290余个境外主管部门使用注册系统对华推荐企业。各国家地区已普遍了解并积极配合我全注册、官方推荐注册的注册要求和理念。修订稿在继续坚持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全注册、高风险食品官方推荐注册的基础上，对具体实施条款进行优化，持续巩固注册工作已有成果。
（二）推动国际共治理念落地。增加基于所在国家（地区）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可结果，批准官方推荐企业名单注册的条款（第六、七、八条）。通过压实境外主管部门监管责任，加强与境外主管部门合作，签署合作文件等方式，认可外方对企业的监管体系，优化注册评审流程，批量注册获得体系认可的官方推荐企业名单，同时按照协议督促外方落实注册后监管责任。
（三）完善注册分级分类管理理念。增加《需提供官方推荐注册函的食品目录》相关条款（第九、十一条），通过强化风险评估，科学研判各类产品生产过程风险因素，制定需提供官方检查报告及推荐函的《目录》，由总署通过公告形式另行发布并动态调整。《目录》内产品的生产企业在提交注册申请时，必须随附境外官方检查报告及推荐函。
（四）强化注册全过程监管。充分利用暂停、整改、撤销等惩罚性手段对不能持续符合要求、进口食品被反复检出不合格的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实施惩戒（第十四、二十四条），强化注册后监管相关要求。通过统筹注册前评估审核、进口时注册信息验核、注册后不定期复查、发现问题后分类处置，完善全链条注册监管体系。
（五）提升注册管理规定部分条款适用性。针对食品供应链全球化、生产品类多样化、企业管理集团化等特点，优化不同类型企业注册申请和管理模式（第九、二十八条）；优化境外企业注册申请条件和材料（第十条）；完善暂停、撤销、注销、变更、延续等条款的适用范围，进一步提升可操作性等（第二十、二十四条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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